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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教導我們有一種生

活型態是蒙神賜福的，就是

以「忠誠相愛原則」對神與

對人。這是一種與文化、時

潮，甚至與人本性相違的選擇；但卻

是歷世歷代以來最能改變人生命，影

響社會，且能榮神益人的生活型態。

路得記發生在聖經中最黑暗的一

個時代。但在路得記這個故事中，有

三個小人物卻在黑暗的時代中，選擇

了「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結果不

但他們自己的一生被改變，同時也影

響了他們的後裔及世世代代的人。

讓我們以「忠誠相愛」的生活

型態為主題，分三個角度來研讀路得

記。第一，這生活型態要求我們過一

個不尋常的委身生活；第二，這生活

型態是藉著在日常生活，以正當方法

行事的原則而實踐出來的；第三，這

種忠誠愛主的生活型態必定蒙全權之

神的賞賜。

壹、「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要

求不尋常的委身

首先，讓我們看「忠誠相愛」的

生活型態對您我的要求，再看它的實

踐方法，最後，看它所帶來的效果。

由此我們可以證實一個結論：神既然

要求跟隨祂的人操練過一個對神與

對人都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祂必帶

領、也必賞賜肯這樣委身的人。

操練「忠誠相愛」生活型態的信

徒，必須面對一項特殊的挑戰：他要

肯過一個不尋常的委身生活。如何不

尋常地委身呢？他必須肯對神至死忠

心，對人捨已委身。我們先看前者，

同時探討什麼才是「忠誠相愛」的

愛？它又有什麼特殊之處，因而需要

我們這樣不尋常地委身？

一、「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要求對

神至死忠心

舊約聖經曾有各種不同的字彙來

表達愛﹐如：愛、慈愛、恩待，及忠

誠之愛等，其中尤其是「忠誠之愛」

一詞具有特殊而深刻的意義。

什麼是「忠誠之愛」？希伯

來文這個字的音譯是「哈塞德」

（Hesed），它在路得記中共出現過

三次（得1: 8; 2: 20; 3: 10），中文譯
作「恩待」及「恩」。這個字的意義

很豐富，包括：第一，仁慈、善良；

第二，從患難及敵人手中因神的仁

慈而蒙救贖；第三，因神的仁慈，生

命得以保存而不致死亡；第四，因神

守約，而發出的約中之愛（covenant 
love）。

而在這幾方面意義中，最顯明

的是第四種，因此可用「忠誠之愛」

（loyal love）一詞來表達，這是一種
立約者彼此間的約中之愛，是一種彼

此效忠以至於死的犧牲之愛。

舊約聖經描寫神對祂子民的愛，

就是這種「忠誠之愛」，而神也要求

祂的子民以同樣的態度來愛神，「你

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

神」（申6:  5）。

李定武／著

拿俄米對兩個兒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

待你們，像你們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

拿俄米對兒婦說：「願那人蒙耶和華賜福！因為他不斷的恩

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說：「那是我們本族的人；是一個

至近的親屬。」

波阿斯說：「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後的恩比先

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貧富，你都沒有跟從。」

 ─路得記1: 8; 2: 20; 3: 10

編者註：在人生所有的關係中，婆媳關係算是較為困難的，然而聖經向

我們展示了一段美好的婆媳關係，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其中的祕訣。



我回去不跟隨你」（得1: 16），她甚
至願意向神起自我傷害的誓約，也不

願不跟從拿俄米。

其次，是兩個親人代贖者，無名

氏與波阿斯的對比。這個對比顯出波

阿斯甘願受虧損的精神。那個無名氏

與一般的親戚一樣，他樂意幫忙作代

贖的工作，但是遇到對自己財產有損

失時，他就不願意涉入，負上責任，

這不是「哈塞德」的生活型態。相反

地，波阿斯卻為了兩個無助的寡婦甘

心犧牲自己的產業。

路得記的這兩套對比，與新約

聖經的原則正可相互呼應，保羅也曾 
對哥林多教會的弟兄們說：「為什麼

不情願受欺呢？為什麼不情願吃虧 
呢？」（林前6: 7）這就是「哈塞德」
生活型態的要求。

貳、「忠誠愛主」的生活型態著

重正當的處事方法

既知道「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

對我們有所要求，那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當如何去操練呢？

我們的神是一位立約的神，「哈

塞德」又是立約常用的言語，指約中

之愛；因此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操練

「哈塞德」的生活型態時，就必須按

立約的規矩行事，也就是說按神的方

法行事。

我們可從路得記舉幾個例子，來

看路得及波阿斯兩人在面對環境、生

活，及肉體的試探上，如何以正當的

處事方法，表明他們「哈塞德」的生

活型態。

1.  路得有勇氣，但行事卻先求許可

路得記第2章描述的路得，是位
肯主動採取行動的人。她雖然是一位

外邦小女子，卻很勇敢地一個人去田

間拾穗，但她很尊重律法及權威，曾

兩次向當事人發出請求：首先她取得

婆婆拿俄米的許可，「容我往田間

去」（得2:  2）；其次向監管收割的
僕人請求許可，說：「請你容我跟著

收割的人，拾取……」（得2:  7）這
是一種很正確的態度，凡事按正當的

方法去處理。舉凡遵守「哈塞德」生

活型態的人，在待人處事的任何細節

中，都會注重動機上的純正，言語上

的簡潔，與處事上的合法。

2. 路得與波阿斯本可享受同房之樂，

卻堅心等待正當的婚姻程序

路得記第3章描寫路得與波阿斯
兩人在麥堆的地板上整夜同眠，忍受

肉體上嚴格的考驗（得3:  4），卻在
道德上毫無越軌的行為。「哈塞德」

的愛不求自己的好處，不按自己的需

求行事；反而為了別人的好處著想，

作出捨己的行動。

3. 路得可用技巧排除與波阿斯結合時

會遇見的驚險情況，卻憑信心等待神

的安排

波阿斯是路得記第4章中的行動
者。他在這一章中充分地表現出「哈

塞德」的愛，他必須付出代價來委

身，他也按照正當的方法行事。為了

遵循正當的法律途徑處理，他甘心冒

著可能無法與路得結合的風險。波阿

斯將為路得代贖之事，按照正當的法

律程序交給「城門」口的長老們處理

（得4: 1），也就是在當時所謂的「市 
政廳」陳訴出來。這種正當行事的方

法，使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三人都

必須面對一個極緊張的情況。因波阿

斯無法預期這事將如何演變，同時他

也不能確定，城中的人會怎樣解釋他

在這件事上如此主動的原因。

而在這件事上，路得也同樣地在

冒險，她把自己願嫁給波阿斯的事交

在「哈塞德」的祭壇上。所以當波阿

斯在城門口上解決法律的事務時，路

得緊張地與拿俄米等待著，兩人無可

否認地都在想，到底誰會是她的丈夫

（得3: 18）。波阿斯和路得兩個人同
時都付出了「哈塞德」要求的代價。

「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著重正

當的處事方法，這也是「窄門原則」。

雖然這是一條窄路，一條小路，是冒

險的，也是受限制的生活方式；但是

這種用「哈塞德」一字來代表的生活

型態，卻是蒙神喜悅的，也是一條會

蒙神賜福的道路。我們若肯遵此原則

這種約中的「忠誠之愛」，也正

是新約時代主耶穌在登山寶訓中，要

求跟隨祂的人所過的那種具有天國氣

質的生活型態，「你要盡心、盡性、

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

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

是要『愛人如己』」（太22: 37-39; 5: 
39-48）。

二、「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要求對

人捨己委身

路得記是一則用希伯來文寫成

的短篇故事，文筆生動、優美。它描

述了在一個宗教及道德均很墮落的時

代裏，因著有幾個小人物操練「忠誠

相愛」的生活型態，為這個黑暗的時

代，帶出光明的盼望。整卷書的焦點

放在路得對孤苦無依的拿俄米堅定無

私的摯愛，以及波阿斯對這兩個寡婦

的恩慈上。作者使用強烈的對比表明

出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的榜樣。

首先，是兩個媳婦，俄珥巴與路

得的對比。這個對比顯出路得甘願放

下自己的好處，而為拿俄米的好處著

想；她不甘願遵守合理的命令，卻願

選擇不合理的要求。

路得的嫂嫂俄珥巴遵照婆婆拿俄

米的命令而行，因拿俄米說：「我女

兒們哪，回去吧」（得1: 12），於是她
作了一個一般人都會作的決定，「與 
婆婆親嘴而別」（得1: 14）。俄珥巴
的行動沒有任何的不妥，只是不合 
「哈塞德」的生活型態及行事原則。

但是路得卻全然不同，她定意

不作一般人都會選擇的生活型態─

回摩押家鄉，與親人重聚，再嫁生子

─卻選擇了一條似乎是沒有盼望的

道路（得1: 12-13）。她對拿俄米及神
的委身到一種程度，甚至願意以死相

隨，她說：「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那裏死，我也在那裏死，也葬在

那裏。」（得1: 16-17）儘管拿俄米一
再命令她回去，且說：「看哪，你嫂

子已經回本國，和他所拜的神那裏去

了。你也跟著你嫂子回去吧」（得1: 
15），她卻一再肯定地說：「不要催



生活，就會發現，這位行立約之愛的

主，全權之神，必會尊重一切為祂行

「哈塞德」的子民。

參、「忠誠相愛」的生活型態必

蒙全權之神的賞賜

路得記3章10節：「波阿斯說：
『女兒啊，願你蒙耶和華賜福。你末

後的恩比先前更大；因為少年人無論

貧富，你都沒有跟從。』」路得末後

所蒙的恩的確比先前更大。

波阿斯初次遇見路得時，曾針對

路得善待婆婆，而祝福她說：「願耶

和華照你所行的賞賜你。你來投靠耶

和華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願你滿得他

的賞賜。」（得2: 12）沒想到此祝福
成真。路得與拿俄米不但因為遇到了

波阿斯這位親人代贖者，今生有了依

靠，他們的產業得贖，又蒙福得子，

而且路得的後裔也蒙到極大的福分。

路得成了大衛的曾祖母，被列在主耶

穌的家譜中（太1: 5）。
由路得記中，我們看出神參與

在人「哈塞德」的行動中；祂也必以 
「哈塞德」之愛對待祂兒女「哈塞

德」的行動。

一、神的作為顯出祂是全權之神─

祂參與人類的歷史

神在操練「哈塞德」行動的人中

彰顯出祂全權的作為來。這項事實可

以由好幾個不同的角度得到印證。

1. 神以「哈塞德」對待凡向祂行「哈

塞德」的子民

拿俄米在丈夫與兩個兒子都相繼

去世的不順利環境下，毅然作了一個

明智的抉擇─回伯利恆去！她憑著

一個原則作出這樣的決定：寧可投靠

耶和華，也不再逗留在這個拜偶像的

摩押地。拿俄米要空空地歸回那再度

遍滿了神恩典的應許之地，因她得知

「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得1: 6）。 
路得記有好幾處認定，是神在掌管世

事（得1: 6, 13, 21; 2: 20; 4: 12-15）。
神以「哈塞德」對待凡向祂行「哈塞

德」的子民（註1）。

在路得的身上，我們看到她原

來是沒有兒女的，但神是全權之神， 
祂讓無子的路得終於蒙神賜子（得4: 
13）。我們得見神參與人類的歷史，
叫操練「哈塞德」的人得以在神「哈

塞德」之愛的蔽護之下得享平安。

2. 神巧妙的安排使操練「哈塞德」的

人在祂全權的作為中行動

路得記中的兩次提到「恰巧」，

正顯出了神的全權。第一次，路得為

了供養拿俄米，去田裏拾穗，「恰

巧」到了波阿斯的田裏，以致與他 
相遇（得2: 3）；第二次，當波阿斯
去城門口以正當的方法辦理結婚手續

時，「恰巧」那無名氏的至親經過該

地（得4: 1）。
3. 神聽義人的禱告

路得記中「神」或神的代名詞與

同等詞共出現了二十五次，這是本書

中的鑰字，顯出神的全權。為書中三

個主角的求福禱告，對路得有九次，

對拿俄米一次，對波阿斯有二次，共

十二次，而其中每一個禱告都蒙神垂

聽。作者似乎想表明一項真理：要設

法在人生遭遇到的各種不同情況下，

去經歷神的保佑，這些都與救恩歷史

有關。有信心依靠這位全權之神的人

必定蒙祂賜福。

二、神的作為顯出祂是宇宙的賞賜者

─神賜福給採取「哈塞德」行動的人

路得記中有兩項關乎回報路得的

請求，均蒙神應允了，這證實出神是

宇宙的賞賜者。

1. 拿俄米請求神以「哈塞德」對待路

得

拿俄米對兩個兒婦說：「你們

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

們……」（得1: 8-9）路得放棄那合理
的命令，毫無私心地愛自己的婆婆，

因此選擇一條難走且似乎沒有盼望的

道路。路得「哈塞德」的行動得到了

神的賞賜。俄珥巴並不是因特別自私

而離開拿俄米，她只是沒有付上「哈

塞德」的行動，因此得不到神對她 
「哈塞德」的福分。

2. 波阿斯請求神以「哈塞德」賞賜路

得

波阿斯說：「願耶和華照你所行

的賞賜你」（得2: 12），神就聽他的
禱告獎賞路得，使她成為以色列的主

母（太1: 5）。神獎賞人不凡的忠誠之
愛，耶和華在人「哈塞德」的行動中

行動。

3. 路得記的三個主角都蒙神以「哈塞

德」賞賜

拿俄米對神的「哈塞德」（得1: 
6），使神讓她得子得福（得4: 14-16）； 
路得對她婆婆的「哈塞德」（得2: 
11; 3: 9-10），受到神的賞賜（得4: 11- 
13）；波阿斯對兩個寡婦的「哈塞
德」（得2: 13, 20），受到神的賞賜，
成為大衛的曾祖父（得4: 18-19）。

因此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結論：

原則一：「哈塞德」的生活型態

要求人具有無私、寬恕、相愛，甚至

甘心受虧損的精神。

原則二：「哈塞德」的生活型態

證明了兩件事實：第一，神絕對是全

權的；第二，人必須盡上責任去配合

神的作為。

原則三：無論何時，當神的子民

們彼此以信心操練「哈塞德」時，神

自己就在他們中間作工。

這個從路得記所得到的結論，不

僅是舊約的真理，也是全本聖經的真

理。當神在人「哈塞德」的行動中行

動時，就是新約主耶穌教導我們主禱

文的禱告實現了，祂的旨意「行在地

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 10）。
讓我們操練忠誠相愛的生活型

態。雖然這種生活型態的要求超越平

常的委身，但當我們肯以合乎神旨意

的正當方法生活時，這位全權之神，

宇宙的賞賜者必會賜福給我們。 

註1：Robert L. Hubbard, Jr., �e Book of 
Ruth,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Eerdmans Pub. Co., 
Grand Rapids, MI, 1988.
（本文錄自《後現代潮流中的心意更

新》，第171-180頁。）


